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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家建设部， 2000 年划归辽宁省管理，实行中央与地方共

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体制。建校历史追溯到1948年成立的

东北兵工专门学校。学校是以建筑土木学科为优势，集工、

管、理、文、农、法等学科门类的多科性大学。 学校位于沈

阳浑南新区的主校区占地面积 1500亩，建筑面积 42万平方米

。主校区规划设计体现了以人为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规划布局合理，建筑形式现代、质朴、简练，功能设施齐

全。教学区为网格式、具有东方文化底蕴的庭院组合，有利

于资源共享和学科交流。一座长达 756 米的亚洲第一长廊将

教学区、图书馆、 实验区、办公区、生活区等巧妙地连接在

一起，形成校园一道独特的风景。学校拥有开放式图书馆、

国内首座建筑博物馆、多功能体育中心（包括游泳馆、篮排

球馆、乒乓球馆、体操馆、文娱馆）、方便快捷的校园数字

信息化平台。 学校设有15个学院，现有教职工1400余人，其

中专任教师931人。专任教师中具有副高级以上技术职称

的465人、硕士及以上学位660人，有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导

师426人，其中国家级“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和全国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10人。学校目前有各类在校生16000人，其中

本科生14000人、研究生1578人。 学校为教育部批准的开展联

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工作单位，有1个联合培养博士点、6个一

级硕士学位授权学科、30个二级硕士学科点，涵盖工、管、

文、法等学科门类，学校为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单位，在



建筑与土木工程等7个工程领域招收工程硕士生。本科教育包

括六大学科门类的37个专业，学校于2006年9月以“优秀”的

成绩通过了国家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建筑学专业

、城市规划专业、土木工程专业、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建筑

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和工程管理专业通过了国家建设部的专

业评估。建筑学专业和土木工程专业被评为全国第一类特色

专业建设点，建筑学专业、土木工程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专业、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和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

业为辽宁省示范专业。学校招生范围覆盖31个省区，其中

在11个省区进入一批次录取，在辽宁省有14个专业和方向进

入一批次录取。学校是国家教育部确定的培养高水平运动员

试点单位之一。 学校2002－2008年的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在辽宁省高校名列前茅。 “十五”以来，学校获得科技总经

费26694.5万元，累计科研立项1620余项，其中国家和省部

级500余项， 199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沈阳建

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被国家教育部评为全国高校优秀

科技期刊一等奖并于2005年被美国工程索引（EI）确定为核

心刊源。图书馆馆藏图书123万册。2004年以来学生申请专利

数年均超过百项，列辽宁省高校之首。学校有8个省部级重点

学科和9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学校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

多所大学建立了校际交流或科研、合作办学关系，是国家教

育部选定的招收国内访问学者单位，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首

批可以招收外国留学生学校。学校教学改革取得丰硕成果，

“十五”以来，学校承担教改立项国家级8项，省部级75项。 

“十五”以来编写并出版教材、著作224部，教改成果获国家

和省部级奖励56项。 2005 年、2008年连续2次被评为全国“优



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学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规模、结构、质

量、效益协调发展，秉承“严谨治学、追求卓越”的办学理

念和“博学善建、厚德大成”的校训，不断深化各项教育教

学改革，求真务实，开拓进取，为把学校建设成为高水平的

建筑大学而努力奋斗！ 一、专业介绍 ●艺术设计专业（本科 

四年） 本专业主要培养从事建筑内外环境相关的艺术设计、

空间艺术设计、城市景观艺术设计及研究、教育、管理等方

面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学生通过系统学习和基本训练，掌

握艺术理论、建筑内外环境艺术设计方法，掌握建筑设计、

城市规划等相关学科知识。具有综合处理艺术与环境、建筑

艺术与相关建筑技术等因素关系的能力，具备各类建筑艺术

相关的室内外环境设计、空间设计、景观园林设计等基本技

能。 本专业设室内设计、景观艺术设计两个专业方向。 室内

设计方向主要课程：素描、色彩、设计基础、美术史、室内

设计史及原理、环境心理学、装饰构造与材料、家具与陈设

、景园设计、室内设计、娱乐及展示空间设计等。 景观艺术

设计方向主要课程：素描、色彩、设计基础、美术史、环境

雕塑、园林、景观设计史及原理、人体工程学与无障碍设计

、城市景观规划设计、风景园林设计、城市公共环境及娱乐

空间设计、场地设计等。 学生毕业后，可在设计、规划、教

育、研究、出版和文博等单位从事艺术设计、工程设计、教

学、研究等工作。 该专业所属的设计艺术学学科招收硕士研

究生，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 ●工业设计专业（本科 四年） 

本专业主要培养具备工业设计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



技能，能够从事现代工业产品造型设计及视觉传达设计的高

级专门技术人才。 学生通过系统学习，主要掌握工业设计的

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具有应用造型设计原理和法则处理各

种产品的造型与色彩、形式与外观、结构与功能、结构与材

料、外形与工艺、产品与人、产品与环境、产品与市场的关

系，以及将这些关系统一表现在产品造型设计上的能力。熟

悉计算机常用先进软件并具有较高的设计能力。 主要课程：

素描、色彩、产品设计、电脑设计基础、人机工程学、工业

设计概论、机械设计基础、透视图学、效果图表现技法、产

品模型设计与制作等。 学生毕业后，可在企事业单位、专业

设计部门、科研单位及高等院校从事工业产品造型设计、公

共环境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及相关的科研、

教学工作。 该专业所属的设计艺术学学科招收硕士研究生，

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 ●广告学专业(广告设计方向)（本科 

四年） 本专业主要培养从事广告媒体、设计传播、广告策划

创意和设计制作、市场营销策划及市场调查分析工作等方面

的高级专门人才。 本专业在课程设置上，强调多元性、创造

性，注重学生广告设计和艺术创作全方位能力的培养。学生

通过系统学习，具备平面广告设计理论与技能、数字媒体广

告理论与技能，影视媒体广告理论与技能等方面宽广的文化

与科学知识，具备灵活完成广告设计、创意及制作等专业技

能，具有良好的文化艺术修养，具备较强的艺术创作和绘画

表现能力。 主要课程：素描、色彩、平面构成、立体构成、

色彩构成、平面设计、动画创意、卡通形象设计、CI设计、

电脑动画制作、广告创意、包装设计、影视广告设计创意、

摄影等。 学生毕业后，可在新闻媒介广告部门、广告公司、



市场调查及各类传媒行业以及企事业单位工作。 该专业所属

的设计艺术学学科招收硕士研究生，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 

●动画专业（本科 四年） 本专业主要培养具备电影、电视动

画、游戏创作和设计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够从事动画、

影视、游戏、网络媒体等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学生

通过系统学习和基本训练，主要掌握动画设计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以及深厚的文化根底和扎实的表现技能，具有运用

专业设计相关知识综合处理动画原画、动画创作设计与编导

、数字影视、游戏动画制作、以及计算机三维创作理论研究

的能力。 主要课程：专业素描、专业色彩、动画概论、动画

剧作基础、形态构成、人体解剖、中国画基础、动画创作、

多媒体设计、动画音效设计、影视短片创作、视听语言与分

镜画面设计、动画场景设计、漫画与连环画、影视导演艺术

、摄影基础、游戏策划、剧本编写、表演、电影史等。 学生

毕业后，可在电影、电视、网络、动画设计公司及相关媒体

的制作岗位从事影视动画创作、动画设计、后期合成、影视

特效、互动游戏等方面的工作。 该专业所属的设计艺术学学

科招收硕士研究生，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 二、招生计划

2009年，我校在辽宁、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河南、

湖南、江西、山西等9个省份计划招收艺术类考生264人，其

中，艺术设计专业120人，工业设计专业48人，广告学专业（

广告设计方向）72 人，动画专业24人。 注：本招生计划为拟

定计划，正式计划以所在省招生办公室向考生正式公布的计

划为准。 三、考试报名 1、辽宁省考生参加本省组织的艺术

类招生美术类专业统考，按照省招考办的有关要求进行报名

和考试。我校在辽宁省不再单独组织艺术类专业考试，学校



将在新生入学后进行专业复查。 2、辽宁省以外的其他省份

报考我校艺术类专业的考生，须参加我校在该省单独组织的

艺术类专业考试。考生须首先参加所在省招考办组织的艺术

类专业考试统考，然后持所在省招考办统一签发的《艺术类

考生专业考试准考证》，由考生本人到我校在该省设定的考

点报名，并按时参加我校单独组织的艺术类专业考试。 3、

参加我校专业考试报名时，除携带所在省签发的《艺术类考

生专业考试准考证》，并同时提交《艺术类考生专业考试准

考证》复印件一份外，还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并同时提交身

份证复印件一份、一寸近期免冠同底照片4张。 4、参加我校

单独组织的艺术类专业考试的考生，需交纳考务费用150元。

5、报名、考试时间及地点： ①辽宁省考生按该省艺术类招

生美术类专业统考的要求进行报名和考试。 ②吉林省考点：

长春艺术实验中学 报名时间：2009年1月13日-14日 报名地点

：长春艺术实验中学（长春市朝阳区湖滨街788号） 考试时间

：2009年1月16日 咨询电话：0431-85382440-8304 ③黑龙江省

考点：黑龙江东方学院 报名时间：2009年1月18日-19日 报名

地点：黑龙江东方学院（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331号） 考试

时间：2009年1月20日 咨询电话：0451-86655180 ④河北省考点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报名时间：2009年2月9日-10日 报名地

点：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石家庄市中山西路长兴街12号） 

考试时间：2009年2月12日 咨询电话：0311-85333630

、85333626 ⑤山东省考点：潍坊市招生考试办公室 报名时间

：2009年2月12日-13日 报名地点：潍坊市招生考试办公室（

潍坊市奎文区虞河路418号） 考试时间：2009年2月14日 咨询

电话：0536-8223019 ⑥山西省考点：太原师范学院 报名时间



：2009年2月14日-15日 报名地点：太原师范学院（太原市南

内环街189号） 考试时间：2009年2月17日 咨询电话

：0351-2279588、2279589 ⑦河南省考点：郑州市第24中学 报

名时间：2009年2月16日-17日 报名地点：郑州市第24中学（

郑州市建设西路109号 郑棉一厂对面） 考试时间：2009年2

月18日 咨询电话：0371-67658364 ⑧湖南省考点：湖南师范大

学美术学院 报名时间：2009年2月28日-3月1日 报名地点：湖

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长沙市岳麓区麓山南路左家垅） 考试

时间：2009年3月2日 咨询电话：0731-8838502 ⑨江西省考点：

江西师范大学青山湖校区 报名时间：2009年3月9日-10日 报名

地点：江西师范大学青山湖校区（南昌市北京西路437号） 考

试时间：2009年3月11日 咨询电话：0791-8120158 四、考试科

目 我校单独组织的艺术类专业考试的考试科目均为素描、色

彩两科，考试时间各为3小时，满分均为150分。辽宁省考生

按本省招考办组织的艺术类专业统考的要求参加科目考试。 

五、成绩通知 对参加我校单独组织的艺术类专业考试的考生

，学校对试卷进行统一评定，并以素描、色彩两科成绩相加

记总分。艺术类专业考试合格者，我校于4月30日前寄发艺术

类专业考试合格证。艺术类专业考试成绩，我校将在学校网

站上予以公布，请考生注意查询。 六、录取原则 1、对于辽

宁省考生，我校认可考生在该省组织的艺术类专业统考中取

得的成绩。 2、辽宁省考生如取得该省组织的艺术类专业统

考合格证，即可报考我校。其他省份的考生如取得我校单独

组织的艺术类专业考试合格证，并在所在省组织的艺术类专

业考试统考中取得合格证，即具有填报我校资格，可根据本

人志愿报考我校艺术类专业。 3、我校将在考生高考成绩达



到所在省划定的艺术类提档控制线的基础上，以其高考成绩

（含数学成绩）与参加我校单独组织的艺术类专业考试所取

得的专业课成绩（辽宁省考生为在该省组织的艺术类专业考

试统考所取得的成绩）相加的综合成绩（即：综合成绩=高考

成绩 艺术类专业考试成绩）进行排名。在具有我校艺术类专

业考试合格证和所在省艺术类专业考试统考合格证的考生中

，按综合成绩排名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工业设计专业在

同等条件下参考数学成绩。 4、新生入学后，学校将对新生

进行复查，凡不符合条件或舞弊者，取消其录取资格。 七、

学费标准 学费标准为每年1万元，如上级主管部门规定新的

专业收费标准，则录取时另行通知。 八、其它说明 1、参加

我校单独组织的艺术类专业考试的考生需自备笔、刀、颜料

、调色板、笔洗等考试用品，考试纸张由我校提供，画板需

自带。 2、考试纪律按我校《考试规则》执行。 3、在校学习

成绩优秀、品学兼优的学生可获得优秀学生奖学金、企业奖

学金及单项奖学金。 地址：沈阳市浑南新区浑南东路9号 邮

编：110168 咨询电话：024-24693969 网址

：http://www.sjzu.edu.cn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